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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客户端：天天盈基金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销售办法》和基金合同等的规定，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履

行公告义务。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 称：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1号嘉里建设广场第一座21层

法定代表人：赵如冰

电 话：0755-82370388-1668

传 真：0755-22381325

联系人：杨波

三、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19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19楼

负责人：俞卫锋

电话：021-31358666

传真：021-31358600

经办律师：黎明、孙睿

联系人：孙睿

四、会计师事务所及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18号星展银行大厦6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18号星展银行大厦6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联系电话：（021）23238888

传真：（021）23238800

经办会计师：单峰、陈熹

四、基金的名称

景顺长城中小板创业板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通过精选中小板及创业板市场中具备高成长特性的股票，充分把握经济结构转型格局下新兴行业高

增长带来的收益，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力争获取高于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收益。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投资范围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 （包含中小板、 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

票）、债券（包括中小企业私募债券）、货币市场工具、权证、资产支持证券、股指期货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

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的其

它品种，本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将基金资产的80％-95％投资于股票资产， 其中投资于中小板及创业板的上市公司股票不低于非现

金基金资产的80%，权证投资比例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3%，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

保证金后，本基金保留的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5％。

本基金参与股指期货交易，应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限制并遵守相关期货交易所的业务

规则。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一）资产配置

本基金依据定期公布的宏观和金融数据以及投资部门对于宏观经济、股市政策、市场趋势的综合分析，运用

宏观经济模型（MEM）做出对于宏观经济的评价，结合基金合同、投资制度的要求提出资产配置建议，经投资决

策委员会审核后形成资产配置方案。

（二）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股票投资主要遵循“自下而上” 的个股投资策略，利用基金管理人股票研究数据库（SRD）对企业内

在价值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通过景顺长城“股票研究数据库（SRD）” 中的标准分析模板对中小板及创业板中

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和估值水平进行鉴别，制定股票买入名单。 其中重点考察：

（1）业务价值（Franchise� Value）

寻找拥有高进入壁垒的上市公司，其一般具有以下一种或多种特征：产品定价能力、创新技术、资金密集、优

势品牌、健全的销售网络及售后服务、规模经济等。 在经济增长时它们能创造持续性的成长，经济衰退时亦能度

过难关，享有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盈利能力，进而创造高业务价值，达致长期资本增值。

（2）估值水平（Valuation）

对成长、价值、收益三类股票设定不同的估值指标。

成长型股票（G）：用来衡量成长型上市公司估值水平的主要指标为PEG，即市盈率除以盈利增长率。 为了使

投资人能够达到长期获利目标，我们在选股时将会谨慎地买进价格与其预期增长速度相匹配的股票。

价值型股票（V）：分析股票内在价值的基础是将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与其资本成本进行比较。 我们在挑选

价值型股票时，会根据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与资本成本的相对水平判断公司的合理价值，然后选出股价相对于

合理价值存在折扣的股票。

收益型股票（I）：是依靠分红取得较好收益的股票。我们挑选收益型股票，要求其保持持续派息的政策，以及

较高的股息率水平。

（3）管理能力（Management）

注重公司治理、管理层的稳定性以及管理班子的构成、学历、经验等，了解其管理能力以及是否诚信。

（4）自由现金流量与分红政策（Cash� Generation� Capability）

注重企业创造现金流量的能力以及稳定透明的分红派息政策。

本基金在精选个股的基础上，对股票投资组合进行适度均衡的行业配置。 本基金将对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及

趋势、行业周期性及景气度、行业相对估值水平等方面进行研究，判断各个行业的相对投资价值。 在此基础上，参

考整体市场的行业资产分布比例，确定和动态调整各个行业的配置比例。

（三）债券投资策略

债券投资在保证资产流动性的基础上，采取利率预期策略、信用策略和时机策略相结合的积极性投资方法，

力求在控制各类风险的基础上获取稳定的收益。

3.1�自上而下确定组合久期及类属资产配置

通过对宏观经济、货币和财政政策、市场结构变化、资金流动情况的研究，结合宏观经济模型（MEM）判断收

益率曲线变动的趋势及幅度，确定组合久期。 进而根据各类属资产的预期收益率，结合类属配置模型确定类别资

产配置。

3.2�自下而上个券选择

通过预测收益率曲线变动的幅度和形状，对比不同信用等级、在不同市场交易债券的到期收益率，结合考虑

流动性、票息、税收、可否回购等其它决定债券价值的因素，发现市场中个券的相对失衡状况。

重点选择的债券品种包括：

a、在类似信用质量和期限的债券中到期收益率较高的债券；b、有较好流动性的债券；c、存在信用溢价的债

券；d、较高债性或期权价值的可转换债券；e、收益率水平合理的新券或者市场尚未正确定价的创新品种。

（1）利率预期策略

基金管理人密切跟踪最新发布的宏观经济数据和金融运行数据，分析宏观经济运行的可能情景，预测财政

政策、货币政策等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分析金融市场资金供求状况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预测市场利率水平

变动趋势，以及收益率曲线变化趋势。 在预期市场利率水平将上升时，降低组合的久期；预期市场利率将下降时，

提高组合的久期。 并根据收益率曲线变化情况制定相应的债券组合期限结构策略如子弹型组合、哑铃型组合或

者阶梯型组合等。

（2）信用策略

基金管理人密切跟踪国债、金融债、企业（公司）债等不同债券种类的利差水平，结合各类券种税收状况、流

动性状况以及发行人信用质量状况的分析，评定不同债券类属的相对投资价值，确定组合资产在不同债券类属

之间的配置比例。

个券选择层面，基金管理人对所有投资的信用品种进行详细的财务分析和非财务分析。 财务分析方面，以企

业财务报表为依据，对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结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四方面进行评分，非财务分析方面（包括管

理能力、市场地位和发展前景等指标）则主要采取实地调研和电话会议的形式实施。通过打分来评判该企业是低

风险、高风险还是绝对风险的企业，重点投资于低风险的企业债券；对于高风险企业，有相应的投资限制；不投资

于绝对风险的债券。

（3）时机策略

1）骑乘策略。当收益率曲线比较陡峭时，也即相邻期限利差较大时，可以买入期限位于收益率曲线陡峭处的

债券，也即收益率水平处于相对高位的债券，随着持有期限的延长，债券的剩余期限将会缩短，从而此时债券的

收益率水平将会较投资期初有所下降，通过债券的收益率的下滑，进而获得资本利得收益。

2）息差策略。利用回购利率低于债券收益率的情形，通过正回购将所获得资金投资于债券以获取超额收益。

3）利差策略。对两个期限相近的债券的利差进行分析，从而对利差水平的未来走势做出判断，从而进行相应

的债券置换。 当预期利差水平缩小时，可以买入收益率高的债券同时卖出收益率低的债券，通过两债券利差的缩

小获得投资收益；当预期利差水平扩大时，可以买入收益率低的债券同时卖出收益率高的债券，通过两债券利差

的扩大获得投资收益。

（4）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通过对宏观经济、提前偿还率、资产池结构以及资产池资产所在行业景气变化等因素的研究，预测

资产池未来现金流变化，并通过研究标的证券发行条款，预测提前偿还率变化对标的证券的久期与收益率的影

响。 同时，基金管理人将密切关注流动性对标的证券收益率的影响，综合运用久期管理、收益率曲线、个券选择以

及把握市场交易机会等积极策略，在严格控制风险的情况下，结合信用研究和流动性管理，选择风险调整后收益

高的品种进行投资，以期获得长期稳定收益。

（5）可转换债券投资策略

① 相对价值分析 基金管理人根据定期公布的宏观和金融数据以及对宏观经济、股市政策、市场趋势的综

合分析，判断下一阶段的市场走势，分析可转换债券股性和债性的相对价值。 通过对可转换债券转股溢价率和

Delta系数的度量，筛选出股性或债性较强的品种作为下一阶段的投资重点。

② 基本面研究 基金管理人依据内、外部研究成果，运用景顺长城股票研究数据库（SRD）对可转换债券标

的公司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分析，重点选择行业景气度较高、公司基本面素质优良的标的公司。

③ 估值分析 在基本面分析的基础上，运用PE、PB、PCF、EV/EBITDA、PEG等相对估值指标以及DCF、DDM

等绝对估值方法对标的公司的股票价值进行评估。 并根据标的股票的当前价格和目标价格，运用期权定价模型

分别计算可转换债券当前的理论价格和未来目标价格，进行投资决策。

(6)�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投资策略

对单个券种的分析判断与其它信用类固定收益品种的方法类似。 在信用研究方面，本基金会加强自下而上

的分析，将机构评级与内部评级相结合，着重通过发行方的财务状况、信用背景、经营能力、行业前景、个体竞争力

等方面判断其在期限内的偿付能力，尽可能对发行人进行充分详尽地调研和分析。

（四）股指期货投资策略

本基金参与股指期货交易，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制定相应的投资策略。

4.1�时点选择：基金管理人在交易股指期货时，重点关注当前经济状况、政策倾向、资金流向、和技术指标等

因素。

4.2�套保比例：基金管理人根据对指数点位区间判断，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决定套保比例。 再根据基金

股票投资组合的贝塔值，具体得出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买卖张数。

4.3�合约选择：基金管理人根据股指期货当时的成交金额、持仓量和基差等数据，选择和基金组合相关性高

的股指期货合约为交易标的。

九、业绩比较基准

创业板综合指数 × 45%+中小板综合指数× 45%+中证全债指数×10%。

创业板综合指数与中小板综合指数分别为反映创业板股票及中小板股票的指数，能够充分反映两个市场的

相关变化，适合作为本基金股票投资的比较基准。 本基金是股票型基金，基金在运作过程中将维持80%-95%的股

票资产，其余资产投资于债券及其他具有高流动性的短期金融工具。 本基金将业绩比较基准中股票指数与债券

指数的权重确定为90%和10%，创业板综合指数与中小板综合指数分别占比45%，并用中证全债指数代表债券资产

收益率。 因此，“创业板综合指数 × 45%+中小板综合指数× 45%+中证全债指数×10%” 是衡量本基金投资业

绩的理想基准。

如果上述基准指数停止计算编制或更改名称，或者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

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用于本基金的业绩基准的股票指数时，本基金管理人

可以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但不需要召开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

十、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风险程度较高的投资品种，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水平高于货

币型基金、债券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

十一、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根据基金合同规定，已经复核了本投资组合报告，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2015年3月31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1

权益投资

78,131,675.08 89.20

其中：股票

78,131,675.08 89.20

2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3

贵金属投资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6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5,618,583.76 6.41

7

其他资产

3,838,573.11 4.38

8

合计

87,588,831.95 100.00

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A

农、林、牧、渔业

- -

B

采矿业

- -

C

制造业

58,231,915.08 69.26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E

建筑业

4,004,510.00 4.76

F

批发和零售业

4,108,700.00 4.89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7,765,750.00 9.24

J

金融业

- -

K

房地产业

- -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4,020,800.00 4.78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S

综合

- -

合计

78,131,675.08 92.93

3.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1 002467

二六三

175,000 4,453,750.00 5.30

2 300100

双林股份

250,000 4,207,500.00 5.00

3 300205

天喻信息

180,000 4,136,400.00 4.92

4 300081

恒信移动

72,400 4,108,700.00 4.89

5 300136

信维通信

153,000 4,100,400.00 4.88

6 002672

东江环保

80,000 4,020,800.00 4.78

7 300262

巴安水务

137,000 4,004,510.00 4.76

8 002236

大华股份

109,000 3,983,950.00 4.74

9 002623

亚玛顿

145,000 3,938,200.00 4.68

10 002185

华天科技

214,000 3,830,600.00 4.56

4.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5.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9.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9.1�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9.2�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参与股指期货交易，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制定相应的投资策略。

时点选择：基金管理人在交易股指期货时，重点关注当前经济状况、政策倾向、资金流向、和技术指标等因素。

套保比例：基金管理人根据对指数点位区间判断，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决定套保比例。 再根据基金股

票投资组合的贝塔值，具体得出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买卖张数。

合约选择：基金管理人根据股指期货当时的成交金额、持仓量和基差等数据，选择和基金组合相关性高的股

指期货合约为交易标的。

10.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0.1�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投资范围不包括国债期货。

10.2�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10.3�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11.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1.1

1、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喻信息” ，股票代码：300205）全资子公司武汉天喻信通制卡有

限公司（下称“天喻信通” ）因其部分废水未按要求通过厂区内正常污水管网排放，于2014年12月16日收到武汉

市环境保护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天喻信通作出罚款人民币10万元的行政处

罚。

本基金投研人员认为：天喻信息全资子公司天喻信通受到行政处罚，体现出其原有经营管理流程存在一定

的瑕疵，但是经过内部整改，我们预计其流程管理已经有所完善。 天喻信息是华中科技大学下属子公司，并持有

天喻信通60%股权，天喻信通2013年收入0.64亿元，天喻信息2013年营业收入12.71亿元，由此可判断天喻信通只是

天喻信息的一个业务板块，对整个上市公司的经营影响有限，并不影响对天喻信息具备投资价值的判断。

本基金经理依据基金合同及公司投资管理制度，在投资授权范围内，经正常投资决策程序对天喻信息进行

了投资。

2、其余九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报告期内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

责、处罚的情况。

11.2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11.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44,688.37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1,512,923.61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1,719.29

5

应收申购款

2,279,241.84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3,838,573.11

11.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11.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

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1 300081

恒信移动

4,108,700.00 4.89

重大事项

2 002672

东江环保

4,020,800.00 4.78

重大事项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

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业绩数据

截至2015年3月31日。

1. 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2014

年

4

月

30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0.80% 1.14% 25.94% 1.17% -26.74% -0.03%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51.11% 1.70% 45.49% 1.35% 5.62% 0.35%

2014

年

4

月

30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49.90% 1.34% 83.24% 1.24% -33.34% 0.10%

2.�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本基金将基金资产的80％-95％投资于股票资产，其中投资于中小板及创业

板的上市公司股票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80%，权证投资比例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3%，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

除股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本基金保留的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

值的5％。本基金的建仓期为自2014年4月30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起6个月。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投资组合均达到上

述投资组合比例的要求。 基金合同生效日（2014年4月30日）起至本报告期末不满一年。

十三、基金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4、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5、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6、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7、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8、证券账户开户费用和银行账户维护费；

9、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1.5%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1.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

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

等,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25%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2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

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

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3－9项费用” ，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

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二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基金认购费用

（1）投资者认购需全额缴纳认购费用。认购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

募集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认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认购费率表如下：

认购金额（

M

） 认购费率

M＜50

万

1.2%

50

万

≤M＜200

万

0.8%

200

万

≤M＜500

万

0.6%

500

万

≤M＜1000

万

0.2%

M≥1000

万 按笔收取，

1000

元

/

笔

（2）计算公式

当认购费用适用比例费率时：

净认购金额=认购金额/（1+认购费率）

认购费用=认购金额-净认购金额

认购份额=（净认购金额+认购期间利息）/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当认购费用适用固定金额时：

认购费用＝固定金额

净认购金额＝认购金额-认购费用

认购份额＝（净认购金额＋认购期间利息）／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认购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认购份额计算结果保留到

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

产所有。

2、基金申购费用

（1）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申购本基金的投资者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

记等各项费用。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不高于1.5%，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适用以下前端收费费率标准：

申购金额（

M

） 申购费率

M＜50

万

1.5%

50

万

≤M＜200

万

1.0%

200

万

≤M＜500

万

0.8%

500

万

≤M＜1000

万

0.3%

M≥1000

万 按笔收取，

1000

元

/

笔

（2）计算公式

基金的申购金额包括申购费用和净申购金额，其中：

当申购费用适用比例费率时：

净申购金额 =申购金额/（1＋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申购金额-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净申购金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

当申购费用适用固定金额时：

申购费用=固定金额

净申购金额=申购金额-申购费用

申购份数=净申购金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

3、基金赎回费用

（1）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对

持续持有期少于7日的投资人收取1.5%的赎回费，对持续持有期少于30日的投资人收取0.75%的赎回费，并将上述

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少于3个月的投资人收取0.5%的赎回费，并将赎回费总额的75%计入基

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长于3个月但少于6个月的投资人收取0.5%的赎回费，并将赎回费总额的50%计入基金财产；

对持续持有期长于6个月的投资人，将赎回费总额的25%归入基金财产。 其余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

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随持有期限的增加而递减。

持有期 赎回费率

7

日以内

1.5%

7

日以上（含）

-30

日以内

0.75%

30

日以上（含）

--1

年以内

0.5%

1

年以上（含）

－2

年

0.25%

2

年以上（含）

0

注：就赎回费而言，1年指365天，2年指730天。

（2）计算公式

本基金的赎回采用“份额赎回” 方式，赎回价格以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基金的赎回金额为

赎回总金额扣减赎回费用，其中：

赎回总金额=赎回份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赎回总金额×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赎回总金额-赎回费用

4、基金转换费用

（1）本基金的转换费用由赎回费和申购补差费组成，转出时收取赎回费，转入时收取申购补差费。 其中赎回

费的收取标准遵循本招募说明书的约定，申购补差费的收取标准为：申购补差费=� MAX【转出净额在转入基金

中对应的申购费用－转出净额在转出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0】。

（2）计算公式

①基金转出时赎回费的计算：

由股票基金转出时：

转出总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由货币基金转出时：

转出总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待结转收益（全额转出时）

赎回费用＝转出总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净额＝转出总额－赎回费用

②基金转入时申购补差费的计算：

净转入金额＝转出净额－申购补差费

其中，申购补差费=� MAX【转出净额在转入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转出净额在转出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

用，0】

转入份额＝净转入金额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1、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2、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3、《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4、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1、在“第三部分、基金管理人” 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基金经理和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等的相关信息；

2、在“第四部分、基金托管人” 部分，更新了托管人相关情况信息；

3、在“第五部分、相关服务机构” 部分，更新了基金份额销售机构的相关信息；

4、在“第八部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换及其他登记业务” 部分，更新了基金首次申购及账户最低持有

限额以及基金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相关的信息；

5、在“第九部分、基金的投资” 部分，更新了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数据截至2015年3月31日；

6、更新了“第十部分、基金的业绩” ，数据截至2015年3月31日；

7、在“第二十二部分、其它应披露事项” 部分，更新了近期发布的与本基金有关的公告目录，目录更新至2015

年4月30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六月十三日

2015年 6 月 13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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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梁蓉

联系人：张晶晶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１５４８２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６７５２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６７５２５

网址：

ｗｗｗ．５ｉｒｉｃｈ．ｃｏｍ

（

６５

）北京唐鼎耀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延庆县延庆经济开发区百泉街

１０

号

２

栋

２３６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甲

４０

号二十一世纪大厦

Ａ３０３

法定代表人：王岩

联系人：胡明会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２００８５５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２００８０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９－９８６８

网址：

ｗｗｗ．ｔｄ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销售办法》和基金合同等的规定，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履

行公告义务。

（二）登记机构

名 称：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

１

号嘉里建设广场第一座

２１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

１

号嘉里建设广场第一座

２１

层

法定代表人：赵如冰

电 话：

０７５５－８２３７０３８８－１６６８

传 真：

０７５５－２２３８１３２５

联系人：杨波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负责人：俞卫锋

电话：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经办律师：黎明、孙睿

联系人：孙睿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及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１７

层

０１－１２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Ｎｇ Ａｌｂｅｒｔ Ｋｏｎｇ Ｐｉｎｇ

吴港平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１５３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８８２９８

经办注册会计师：昌华、陈立群

联系人：李妍明

四、基金的名称

景顺长城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为增强型指数基金，在力求有效跟踪标的指数，控制本基金的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之间的日

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不超过

０．５％

，年跟踪误差不超过

７．７５％

的基础上，结合量化方法追求超越标的指数的业绩

水平。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投资范围主要为标的指数成分股及备选成分股。此外，为更好地实现投资目标，本基金可少量投资于

部分非成分股（包含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票）、一级市场新股或增发的股票、衍生工

具（权证、股指期货等）、债券资产（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次级债、可转换债券、分离交易可转债、央行票

据、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等）、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等固定收益类资产，以及

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

围。

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投资比例范围为基金资产的

９０％－９５％

，投资于标的指数成分股及其备选成分

股的比例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８０％

，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保证金以后，本基金保留的现金或到期

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１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为指数基金，股票投资比例范围为基金资产的

９０％－９５％

，大类资产配置不作为本基金的核心策略。一

般情况下将保持各类资产配置的基本稳定。在综合考量系统性风险、各类资产收益风险比值、股票资产估值、流

动性要求、申购赎回以及分红等因素后，对基金资产配置做出合适调整。

２

、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作为增强型的指数基金，一方面采用指数化被动投资以追求有效跟踪标的指数，另一方面采用量化

模型调整投资组合力求超越标的指数表现。

（

１

）指数化被动投资策略

指数化被动投资策略参照标的指数的成分股、备选成分股及其权重，初步构建投资组合，并按照标的指数的

调整规则作出相应调整，力争控制本基金的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之间的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不超过

０．５％

，年跟踪误差不超过

７．７５％

。

（

２

）量化增强策略

量化增强策略主要采用三大类量化模型分别用以评估资产定价、控制风险和优化交易。基于模型结果，基金

管理人结合市场环境和股票特性，产出投资组合，以追求超越标的指数表现的业绩水平。

超额收益模型： 该模型通过构建多因子量化系统，综合评估估值、市场趋势、盈利、企业质量、投资者情绪等

多个因素，以自下而上为主，自上而下为辅，分辨各类资产和各证券之间的定价偏差。定价偏低的资产具有投资

价值，定价过高的资产应当考虑回避。

风险模型：该模型控制投资组合对各类风险因子的敞口，包括基金规模、资产波动率、行业集中度等，力求主

动风险以及跟踪误差控制在目标范围内。

成本模型：该模型根据各类资产的市场交易活跃度、市场冲击成本、印花税、佣金等数据预测本基金的交易

成本，能有效控制基金的换手率。

３

、债券投资策略

出于对流动性、跟踪误差、有效利用基金资产的考量，本基金适时对债券进行投资。通过研究国内外宏观经

济、货币和财政政策、市场结构变化、资金流动情况，采取自上而下的策略判断未来利率变化和收益率曲线变动

的趋势及幅度，确定组合久期。进而根据各类资产的预期收益率，确定债券资产配置。

４

、权证、股指期货投资策略

本基金可投资股指期货和其他经中国证监会允许的衍生金融产品，如期权、权证以及其他与标的指数或标

的指数成分股、备选成分股相关的衍生工具。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将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以套期保值为目的，

主要选择流动性好、交易活跃的股指期货合约。本基金力争利用股指期货的杠杆作用，降低股票仓位调整的频

率、交易成本和带来的跟踪误差，达到有效跟踪标的指数的目的。

５

、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的投资策略

对单个券种的分析判断与其它信用类固定收益品种的方法类似。在信用研究方面，本基金会加强自下而上

的分析，将机构评级与内部评级相结合，着重通过发行方的财务状况、信用背景、经营能力、行业前景、个体竞争力

等方面判断其在期限内的偿付能力，尽可能对发行人进行充分详尽地调研和分析。

九、业绩比较基准

９５％×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１．５％

（指年收益率，评价时按期间折算）。

本基金为指数增强型基金，标的指数为沪深

３００

指数，因此业绩比较基准以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为主要组成部

分。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场上出

现更加适合用于本基金的业绩基准的股票指数时，若变更业绩比较基准涉及本基金投资范围或投资策略的实质

性变更，则基金管理人应就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且在指定媒体公

告。若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对基金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无实质性影响（包括但不限于指数编制单位变更、指数更名

等事项），则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人应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及时

公告。

十、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一只股票指数增强型基金，属于较高预期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证券投资基金品种，其预期风险与

预期收益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

十一、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根据基金合同规定，已经复核了本投资组合报告，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７６６

，

１６７

，

８９１．３１ ８８．７２

其中：股票

７６６

，

１６７

，

８９１．３１ ８８．７２

２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５９

，

４３１

，

５４１．１４ ６．８８

７

其他资产

３８

，

０２２

，

３７９．７６ ４．４０

８

合计

８６３

，

６２１

，

８１２．２１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２．１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矿业

１６

，

０２０

，

０６３．５６ １．９７

Ｃ

制造业

２５７

，

９３０

，

８５５．４０ ３１．７５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３０

，

６７０

，

３３４．７３ ３．７８

Ｅ

建筑业

３０

，

７３２

，

９９６．５４ ３．７８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２５

，

０００

，

３１７．８３ ３．０８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３６

，

３７１

，

１７７．５２ ４．４８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７

，

３８６

，

３２９．０９ ２．１４

Ｊ

金融业

２９６

，

９３９

，

０３５．８０ ３６．５５

Ｋ

房地产业

３８

，

３２４

，

０４０．５７ ４．７２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３

，

６５１

，

５１３．８３ ０．４５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６８０

，

６０８．２７ ０．０８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９

，

６８１

，

３１０．８２ １．１９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５７２

，

６３９．２８ ０．０７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４６

，

２８４．００ ０．０２

Ｓ

综合

１

，

８０１．７７ ０．００

合计

７６４

，

１０９

，

３０９．０１ ９４．０６

２．２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掘业

－ －

Ｃ

制造业

－ －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 －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

Ｊ

金融业

１

，

５９１

，

５００．００ ０．２０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４６７

，

０８２．３０ ０．０６

合计

２

，

０５８

，

５８２．３０ ０．２５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３．１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５０６

，

４０１ ３９

，

６２０

，

８１４．２４ ４．８８

２ ６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１

，

５２５

，

５９４ ２４

，

０８９

，

１２９．２６ ２．９７

３ ０００６５１

格力电器

４８２

，

７２１ ２１

，

１３３

，

５２５．３８ ２．６０

４ ０００００２

万 科

Ａ １

，

４４９

，

９２９ ２０

，

０３８

，

０１８．７８ ２．４７

５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１

，

２０９

，

４７２ １８

，

８３１

，

４７９．０４ ２．３２

６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５５４

，

６２３ １８

，

２０２

，

７２６．８６ ２．２４

７ ６０１８１８

光大银行

３

，

８２８

，

４６４ １８

，

１０８

，

６３４．７２ ２．２３

８ ６００８３７

海通证券

７６０

，

１４１ １７

，

７９４

，

９００．８１ ２．１９

９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９０２

，

８５３ １６

，

５７６

，

３８１．０８ ２．０４

１０ ０００００１

平安银行

９８５

，

４６５ １５

，

５２１

，

０７３．７５ １．９１

３．２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０９９９

招商证券

５０

，

０００ １

，

５９１

，

５００．００ ０．２０

２ ０００００９

中国宝安

２７

，

９６９ ４６７

，

０８２．３０ ０．０６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９．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９．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将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以套期保值为目的，主要选择流动性好、交易活跃的股指期货

合约。本基金力争利用股指期货的杠杆作用，降低股票仓位调整的频率、交易成本和带来的跟踪误差，达到有效

跟踪标的指数的目的。

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１０．１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投资范围不包括国债期货。

１０．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１０．３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１．１

１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平安”，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１８

）控股子公司平安证券因其推荐海

联讯

ＩＰＯ

的过程中，出具的保荐书存在虚假记载以及未审慎审查海联讯公开发行募集文件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８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处罚决定书对平安证券给予警告，没收保荐业务收入

４００

万

元，没收承销股票违法所得

２８６７

万元，并处以

４４０

万元罚款。

中国平安为沪深

３００

指数成份股，我们的量化模型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其股价已反映相关负面消息，

估值合理，情绪和动量都偏正面，因此本基金组合持有了该股票。本基金基金经理依据基金合同和公司投资管理

制度，在投资授权范围内，经正常投资决策程序对中国平安进行了投资。

２

、其余九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报告期内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

责、处罚的情况。

１１．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１１．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２７４

，

４７４．３９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５

，

９６０．５９

５

应收申购款

３７

，

７３１

，

９４４．７８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３８

，

０２２

，

３７９．７６

１１．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１１．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１１．５．１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１１．５．２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基金的过往业

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业绩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１．

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９０％ １．０６％ －１．１７％ １．０８％ ３．０７％ －０．０２％

２０１４

年

５４．５６％ １．１８％ ５０．８９％ １．１５％ ３．６７％ ０．０３％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１７．４６％ １．６７％ １４．３３％ １．７４％ ３．１３％ －０．０７％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８５．００％ １．２５％ ７０．５０％ １．２６％ １４．５０％ －０．０１％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本基金的资产配置比例为：股票投资比例范围为基金资产的

９０％－９５％

，投资于标的指数成分股及其备选

成分股的比例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８０％

，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保证金以后，本基金保留的现金或

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本基金的建仓期为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基金合

同生效日起

６

个月。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投资组合达到上述投资组合比例的要求。

十三、基金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标的指数使用费；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７

）基金的证券、期货交易费用；

（

８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

９

）证券账户开户费用和银行账户维护费；

（

１０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０％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０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后，由基金托管人于

次月前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０％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后，由基金托管人于

次月前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基金管理人可与指数许可方签订书面协议，约定指数使用的费用及支付方式。

指数许可使用费分为许可使用固定费和许可使用基点费。

许可使用固定费是指基金合同生效前，为获得持续使用指数开发本基金的权利而支付的费用，不列入基金

费用；

在通常情况下，指数许可使用基点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０１６％

年费率计提，从基金财产中列支，每

日计算，逐日累计，按季支付，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０１６％／

当年天数 （

Ｈ

为每日应付的指数许可使用基点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如果基金管理人与指数许可方约定了每季指数许可使用基点费的下限，则该下限超出正常指数许可使用基

点费的部分（即：每季指数许可使用基点费下限

－

该季指数许可使用基点费）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

财产中支付。

如果指数使用许可协议约定的指数许可使用费的计算方法、费率和支付方式等发生调整，本基金将采用调

整后的方法或费率计算指数许可使用费，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指数使用许可协议和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对计提方式进行合理变更并公告，无需

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应在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披露基金最新适用的方法。

（

４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４－１０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

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认购费用

（

１

） 投资者认购需全额缴纳认购费用。认购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

募集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认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认购费率表如下：

认购金额（

Ｍ

） 认购费

Ｍ＜５０

万元

１．００％

５０

万元

≤ Ｍ ＜１００

万元

０．５０％

１００

万

≤ Ｍ ＜５００

万元

０．２０％

５００

万

≤ Ｍ ＜１０００

万元

０．１０％

Ｍ≥１０００

万元 单笔

１０００

元

（

２

）计算公式

本基金认购份额的计算如下：

当认购费用适用比例费率时：

净认购金额

＝

认购金额

／

（

１＋

认购费率）

认购费用

＝

认购金额

－

净认购金额

认购份额

＝

（净认购金额

＋

认购利息）

／

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当认购费用适用固定金额时：

认购费用

＝

固定金额

净认购金额

＝

认购金额

－

认购费用

认购份额

＝

（净认购金额

＋

认购期间利息）

／

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认购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认购份额计算结果保留到

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尾数舍去，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

产所有。

２

、基金申购费用

（

１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申购本基金的投资者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

记等各项费用。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不高于

１．２０％

，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适用以下前端收费费率标准：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

Ｍ＜５０

万元

１．２０％

５０

万元

≤ Ｍ ＜１００

万元

０．８０％

１００

万

≤ Ｍ ＜５００

万元

０．３０％

５００

万

≤ Ｍ ＜１０００

万元

０．１５％

Ｍ≥１０００

万元 单笔

１０００

元

（

２

）计算公式

基金的申购金额包括申购费用和净申购金额，其中：

当申购费用适用比例费率时：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当申购费用适用固定金额时：

申购费用

＝

固定金额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申购费用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申购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申购金额、申购份额计算结

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尾数舍去，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

归基金财产所有。

３

、基金赎回费用

（

１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不

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应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不高于

０．５０％

，随持有期限的增加而递减。

持有期（

Ｎ

） 赎回费率

Ｎ＜１

年

０．５０％

１

年

≤ Ｎ ＜２

年

０．２５％

Ｎ≥２

年

０．００％

注：就赎回费而言，

１

年指

３６５

天，

２

年指

７３０

天。

（

２

）计算公式

采用“份额赎回”方式，赎回价格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基金的赎回金额为赎回总金额扣减

赎回费用，其中：

赎回总金额

＝

赎回份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费用

上述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４

、基金转换费用

（

１

）本基金的转换费用由赎回费和申购补差费组成，转出时收取赎回费，转入时收取申购补差费。其中赎回费

的收取标准遵循本招募说明书的约定，申购补差费的收取标准为：申购补差费

＝ ＭＡＸ

【转出净额在转入基金中对

应的申购费用

－

转出净额在转出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

０

】。

（

２

）计算公式

①

基金转出时赎回费的计算：

由股票基金转出时：

转出总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由货币基金转出时：

转出总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待结转收益（全额转出时）

赎回费用

＝

转出总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净额

＝

转出总额

－

赎回费用

②

基金转入时申购补差费的计算：

净转入金额

＝

转出净额

－

申购补差费

其中， 申购补差费

＝ ＭＡＸ

【转出净额在转入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用

－

转出净额在转出基金中对应的申购费

用，

０

】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１

、在“第三部分、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基金经理、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的

相关信息；

２

、在“第四部分、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托管人相关情况信息；

３

、在“第五部分、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基金份额销售机构的相关信息；

４

、在“第八部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换及其他登记业务”部分，更新了基金首次申购及账户最低持有份

额限额以及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的相关信息；

６

、在“第九部分、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７

、更新了“第十部分、基金的业绩”，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８

、在“二十二、其它应披露事项”部分，更新了近期发布的与本基金有关的公告目录，目录更新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六月十三日


